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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苏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本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均应予以公开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本机关编制了《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需要获得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议在 “中国太仓”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或本单位的网站（www.taicang.gov.cn）上查阅《指南》。
一、主动公开
●公开范围
本机关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参见本机关编制的《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分类》（以下简称《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分类、编排体系
本单位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分为：机构概况、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业务工作、行政权力、其他共六类。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包括索引号、信息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发布日期、发布机构等内容。
为方便市民查询及管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本单位索引号按下列标准编排，使每一条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取得一个索引号。   此索引号由地区及部门编号、类别号、年度号、流水号四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之间用“-”隔开。
　　1. 地区及部门编号：由5位字符组成。其中第一位E为苏州市别编号，第二位D代表太仓市，后三位K30为太仓市规划建设局部门编号。
　　2. 类别号：按信息分类的结构层次编写，由5位字符组成。第一位为一级类目编号，用大写拼音字母A，B，C，D，E，F分别表示机构概况、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业务工作、权力公开和其他；第二、三位为二级类目编号，用两位阿拉伯数字从“01”起依次编写；第四、五位为三级类目编号，也用两位阿拉伯数字从“01”起依次编写。未设置二级或三级类目为“00”。具体见附录一(太仓市规划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分类)
　　3. 年度号:由4位字符组成，标识信息形成的年度。
　　4. 流水号:由三位字符组成，在最低一级类目下，同一信息形成年度内编制的小流水号，用阿拉伯数字从“001”开始依次编制。
●获取方式
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本单位主要采取网上公开信息，具体网址为“中国太仓”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或本单位的网站（www.taicang.gov.cn）。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以上网站上查阅《目录》；本局还将采用以下辅助形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政府信息；
2、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体公开政府信息。
●受理机构
　　本机关在正常工作日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为 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受理机构联系电话：0512-53522962，传真号码： 0512-53540559 。通信地址：太仓市郑和西路29号 ，邮政编码：215400 。
 ●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机关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信函、传真等途径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公开范围
　　除本单位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本单位掌握的与其自身权益相关的政府信息。   
●受理机构（接受网上和信函、传真申请）
　　本机关在正常工作日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为局办公室，受理机构联系电话：53522962，传真号码： 0512-53540559。通信地址： 太仓市郑和西路29号 ，邮政编码： 215400  。
 ●当面受理点（接受当面申请）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信息公开当面申请受理点设在太仓市郑和西路29号，受理时间为：工作日的9:00—17:00。
 ●提出申请
向本单位提出申请的，推荐填写《太仓市规划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复制有效，可以在受理机构处领取，也可以在本单位网站上下载。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单位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申请人能够根据《目录》事先确定所需信息的索取号的，本单位将当场答复或者立即答复予以公开。
 1.信函、传真申请。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申请人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2.当面申请。申请人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当场提出申请。
       3.特别程序。申请人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向本单位提交书面申请。
       本单位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 申请处理
　  本单位收到申请后，应当场登记。除可以当场予以答复的外，应当自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实质性审查，并根据下列不同情况，作出答复：
    （一）属于应当公开的，制作公开决定书；
    （二）属于免予公开的，制作不予公开决定书；
    （三）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各单位已经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应当指引告知信息公开权利人；
    （四）属于应当主动公开，但未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并且指引告知信息公开权利人；
    （五）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受理机关掌握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如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应当告知联系方式；
    （六）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七）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
     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经上一级政府机关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同意，可以将答复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附1：政府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分类
一、机构概况(A)
1．机构主要职能-A0100
2．机构领导及分工-A0200
3．内设机构-A0300
4．直属单位-A0400
5. 行业概况-A0600
6.政府信息公开指南-A0700
7.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编制说明-A0800
8. 办事指南-A0900
二、政策法规 (B)
1．法律-B0100
2．法规         
(1)行政法规-B0201
        (2)地方性法规-B0202
3．规章
        (1)国务院部门规章-B0301
        (2)省政府规章-B0302
        (3)苏州市人民政府规章-B0303
         (4)太仓市人民政府规章-B0304
4．规范性文件
        (1) 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B0401
        (2) 省政府规范性文件 -B0402
        (3) 苏州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B0403
        (4) 太仓市政府规范性文件-B0404
(5)本单位规范性文件  -B0405
三、规划计划(C)
1．中、长期规划 -C0100
2．阶段性规划、计划 -C0200
3．年度工作计划 -C0300  
四、业务工作(D)
1．本单位各类业务文件  
重要会议-D0101
统计数据-D0102
年鉴-D0103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D0104
2．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D0200 
3．工作总结             
年度总结-D0301
专项总结-D0302   
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D0303
 4.通知公告             
通知-D0401
公告-D0402 
公示-D0403 
5.干部人事         
人事任免-D0501
人事招录-D0502
6.招标采购                
招标公告-D0601
中标公告-D0602
五、行政权力
1.行政许可-E0100
2.行政处罚-E0200
3.行政征收-E0500
4.其他行政执法行为-E0600
5.其他行政管理行为-E0700
六、其他(F)
1．政策解读-F0100
2．废止文件-F0200
3.简报内刊
太仓城建-F0401
4.行政执法公开        
执法主体-F0501
执法依据-F0502
执法程序-F0503
执法结果-F0504
我要投诉-F0505
5、工作动态-F0600
